
德国的国家审计 

中内协网 www.ciia.com.cn 点击次数:452

与德国的国家体制相适应，它的国家审计组织分为3个层次——联邦审计院、州审计院和县乡审计组织。它们各自对法律

负责，相互间没有上下级、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。在德国的16个州都设有审计院。州审计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。它既不

隶属于政府或议会，也不隶属于司法机构，而是独立于三者之间，只服从于联邦宪法。州审计院与联邦审计院是互相独

立的伙伴，在各自的审计范围内独立行使审计权；在遇到共同任务时，由双方协商处理。比如对某一联邦、州共同投资

的建设项目的审计，事先双方进行协商，通常由投资较多的一方去审计，或组成联合审计组进行审计。因此，他们的机

构设置并不要求上下对口，而是按照各州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而定。如巴伐利亚州审计院设有4个局，有131名审计人员，

而在县乡一级，除了在州府慕尼黑有48名审计人员外，在其他 6个县还有124名审计人员。这些审计人员进入审计院时，

年龄都在35—45岁之间，他们是从全州各级政府机构中挑选出来的具有丰富工作经验(10年以上)的人员，并且经过了3年

的审计专业知识培训。在州审计院决策层的16名成员中，有11人具备法官资格，有3人是工程师，另有1名林业专家和1名

熟悉私营企业业务的专家。

对审计独立性的保护是德国审计的一个突出特点。为保障审计工作的独立性，联邦宪法规定审计人员也是独立的。如果

部门独立而审计人员个人在审计院内部仍受他人、包括院长的干涉，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仍然无法得到保证；因此，在审

计院，审计员的工作不受院长和领导的干涉，无论是谁都无权个人作出审计决定，必须由决策会会议决定。在决策会中

每个成员的地位和权力都是平等的。院长对审计人员具有监督作用，但当审计人员的意见与院长相佐时也不是简单地服

从于院长，而必须由决策会决定。在决策过程中，德国国家审计的独立性有着充分的体现。 

巴伐利亚州审计院的决策机构有两个：决策会和大决策会。决策会分为3个层次：一是两人决策会，由处长和该局局长组

成；二是三人决策会；在以上两人之外，加上分管的院长或副院长；三是局决策委员会，由该局局长、分管的院长或副

院长、该局所有处长和其他局中工龄较长的1名处长组成。 

大决策会，由州审计院的正副院长、所有局长和处长共16人组成。 

州审计院的决策过程说明了分层次的决策会和大决策会的不同作用。在作出包括确定审计事项、实施审计计划、审查出

问题的报告和建议、审计人员的管理与任免等决定时，由两人决策或三人决策的形式确定。两人意见不一致时，由三人

决策会决定；三人决策会意见不一致时，由大决策会决定。当然；一般只有重大问题，如向议会作出报告和院内发生重

大事情等，才由院长提议召开大决策会讨论决定。按照法律规定，两人决策会和三人决策会决定的问题是合议形式的共

同看法和决定，即意见完全一致，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；而大决策会在决定问题时则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院长、

副院长也只有1票。无论决策会和大决策会所作出的决定都是最终决定并立时生效，无须任何人审批，任何人也都无权改

变。 

同样，德国的审计院每年也都要向本级议会报告审计结果。议会根据审计报告向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提出改进管理、加强

监督的具体要求。这个审计报告同时会向社会公布。有时审计院也会“技巧”地处理一些问题。比如当年查出政府某方

面存在问题，政府有关人员会向审计院求情。审计院则要求政府作出承诺，保证下一年度不在出现类似问题，并暂不将

此问题写入给议会的报告，但若次年问题依然存在或再度发生，审计院就将在给议会的报告中着重强调这个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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